附件 1

全省乡村振兴示范乡镇、示范村名额分配表
设区市

乡村振兴示范乡镇申报名额

乡村振兴示范村名额
福州市
7
77
厦门市
1
5
漳州市
6
55
泉州市
8
73
三明市
7
61
莆田市
3
28
南平市
7
57
龙岩市
7
63
宁德市
6
75
平潭综合实验区
1
6
合计
53
500





附件 2

全省乡村振兴示范乡镇创建方案（模板）
（创建期：202_年—202_年）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 县 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（盖章）
202 年 月 日


一、发展现状
简要介绍申请创建乡镇的基本情况、基础设施条件、农业资源禀赋、产业发展水平和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情况，概述乡村发展情况，包括耕地面积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、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产量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；乡村建设情况，包括水电路气讯等公共基础设施、农村人居环境以及基本公共服务等；乡村治理情况，包括基层组织建设、精神文明建设、平安乡村建设等。
二、创建条件
简要分析创建乡镇在组织领导、发展基础、工作机制、创建积极性、示范带动等方面的基础条件和目前“五个振兴”取得的成效等，并重点分析示范创建的优势和短板弱项。
三、思路目标
研究提出示范乡镇创建思路、实现路径和创建目标。其中 创建思路，结合本乡镇发展优势和短板弱项，简要说明示范创建的指导思想、发展方向和目标定位。实现路径，提出符合所在地特点的乡村振兴主要路径；创建目标，对标县域乡村振兴、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、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，科学设置本乡镇创建期的乡村发展、乡村建设、乡村治理等主要指标目标值， 做到可量化、可考核、可实现。
四、创建任务
在统筹推进“五个振兴”的同时，对照乡村振兴示范乡镇的创建任务要求，立足本乡镇进一步细化创建任务、工作措施、实



施路径，任务举措要坚持目标导向、问题导向，着力补齐短板弱项，突出探索创新，并具有可操作性。
五、重点项目
依据创建任务，提出创建期内拟实施的重点工程项目，明确建设内容、建设年限、资金规模和资金来源、实施主体、预期成效等（以表格形式体现），并按年度细化任务，明确资金筹措方案。定性定量分析建设项目产生的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。
六、保障措施
提出组织领导、支持政策、机制创新、考核激励、宣传推广等方面的保障措施，要求各项措施具体、有力、可行。
附件 3

全省乡村振兴示范村创建方案（模板）
（创建期：202_年—202_年）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 县 乡（镇） 村民委员会（盖章）
202 年 月 日


一、发展现状
简要介绍申请创建村的区位情况、资源条件（自然、人文等特色资源）、人口与社会条件情况（农户数、人口数、村财收入、 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）、产业发展情况（主导产业、农业经营主体、一二三产业情况等）、乡村建设情况（水电路气讯、人居环境及公共服务等）和乡村治理情况（基层党组织建设、平安乡村建设、精神文明建设等）。
二、创建条件
分析创建村在组织领导、发展条件、工作机制、创建积极性、 示范带动等方面的基础条件和目前“五个振兴”取得的成效等，简要分析示范创建的优势和短板弱项。
三、创建思路目标与任务
对标创建任务要求，研究并提出创建总体思路和创建目标， 并围绕创建目标提出具体创建任务。要求目标明确、具体可操作，经努力可实现，能形成可推广的经验或模式。创建任务注重特色亮点培育，突出思路和方法创新。
四、重点项目
结合创建目标与创建任务，提出创建期具体建设项目，明确建设项目的主要内容、建设年限、实施主体、资金来源、预期成效等（建设项目以表格形式体现）。
五、保障措施
[bookmark: _GoBack]提出组织领导、支持政策、机制创新、项目推动、宣传推广等方面的保障措施。
